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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9月5日

（2016）浙0212民初4084号
黄位君：本院受理原告徐南与被告黄位君、范年

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76号

王建兵、董玉品、王万赠、王妙逵：本院受理的
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诉被告王建兵、董玉
品、王万赠、王妙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应诉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874号

张美凤、黄兴忠：本院受理原告李西奎诉被告张
美凤、黄兴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1874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61号

宁波高新区裕大荣达制衣厂：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市鄞州能达电机元件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高新区
裕大荣达制衣厂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861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廖相文：本院受理原告吴寿敏诉被告廖相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李明国：本院受理原告邬珍娣诉被告李明国
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723号

童伟良：本院受理原告崔爱珍诉被告童伟良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4723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令：被告童伟
良返还原告崔爱珍借款 72000 元，支付利息 4200
元 ，合 计 76200 元 ，在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10 日 内 理
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
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1705 元，公告费 650 元，
均由被告童伟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6518号

奚惠聪：本院受理原告王洪波与被告奚惠聪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 8：45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8135号

宁波茂得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645号

龚雪：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56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205号

朱强、朱小强：本院受理原告余生贤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起
诉状副本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6 年11 月30 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30号

本院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大
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出

票行为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兴支行、申请人
为浙江大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国库、
出 票 金 额 为 40 万 元 、本 票 号 码 为
3130337521866576、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15 日的
银行本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 年 9 月 1 日作
出（2016）浙 0602 民催 30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
有权请求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346号

绍兴名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王战：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城东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转 普 裁 定 书 、证 据 及 开 庭 传 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 时 45
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341号

绍兴名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楼建芳：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城东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转普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2016年11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28号

温州市同怀鞋业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东
瓯智库创意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657号

徐林媚、夏守鹏：本院受理原告张小芸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440号

郑璨：本院受理原告余天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539号

杭州美伦信号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市南方电声器材厂与被告杭州美伦信号技
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
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667号

温州市华峰人造皮有限公司、浙江同丰革基
布有限公司、胡寿锋、张玉琴、张小青：本院受理
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你们及
温州市和丰革基布有限公司、张德强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或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302 民初 1667 号民事判决书。现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融审判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451号

温州市瓯海三垟宝德汽车维修厂：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市汽配市场迈凯轮汽配商行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
12日9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828号

潘时勇、云南钶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刘莎莎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 9 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11号

李燎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广化新世
纪服装辅料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21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09号

戴军：本院受理原告倪思思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
初7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454号

朱鑫君：本院受理原告张显伟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
鹿西商初字第14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82号

李双双、蔡伟：本院受理原告严江峰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 0302 民初 58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438号

魏扬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利宇鞋材有限公
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 143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555号

温州市诚信皮件服饰有限公司、温州乔士皮具
饰品有限公司、黄益斌、邓秋婵、吴明尧、戴庆清：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温州市诚信皮件服饰有限公司、温州乔
士皮具饰品有限公司、黄益斌、邓秋婵、吴明尧、戴
庆清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4日9时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925号

温州亨哈食品有限公司、济南大南方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斯军钢、温州斯士康鞋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温州亨哈食品有限公司、济南大南方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斯军钢、温州斯士康鞋业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 14：
30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927号

温州亨哈食品有限公司、济南大南方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斯军钢、温州斯士康鞋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温州亨哈食品有限公司、济南大南方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斯军钢、温州斯士康鞋业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 14：
30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04号

苍南县江南彩印厂、浙江金诃印业有限公司、
温州玉雷印业有限公司、苏小玲、黄益旺、黄美女、
陈克俭、黄爱群、陈芝朝、陈芝快、黄益焕：本院受
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
被告苍南县江南彩印厂、浙江金诃印业有限公
司、温州玉雷印业有限公司、苏小玲、黄益旺、黄
美女、陈克俭、黄爱群、陈芝朝、陈芝快、黄益焕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 10：00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05号

苍南县江南彩印厂、浙江金诃印业有限公司、
温州玉雷印业有限公司、苏小玲、黄益旺、黄美女、
陈克俭、黄爱群、陈芝朝、陈芝快、黄益焕：本院受
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
被告苍南县江南彩印厂、浙江金诃印业有限公司、
温州玉雷印业有限公司、苏小玲、黄益旺、黄美
女、陈克俭、黄爱群、陈芝朝、陈芝快、黄益焕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
10：00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750号

张仁达、黄高武、黄学汝：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印心鸟鞋业
有限公司、浙江靓典鞋业有限公司、张仁达、黄高

武、黄学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175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265号

吴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宝德龙阀门有限公司、吴
庚、吴昊、吴万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126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531号

浙江罗托克测控设备有限公司、杨明娟、浙
江飞球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苏林波、浙江罗夫
罗伦服饰有限公司、董怡红：本院受理原告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罗托克
测控设备有限公司、杨明娟、浙江飞球高中压阀
门有限公司、苏林波、浙江罗夫罗伦服饰有限公
司、董怡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 。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304 民 初
153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741号

温州东瓯食品有限公司、温州市依侬农业有
限公司、黄晓东、张海琴、张海永、张海猛、张卢
兄：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温州东瓯食品有限公司、温州市依侬农
业有限公司、黄晓东、张海琴、张海永、张海猛、张
卢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1741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749号

张仁达、黄高武、黄学汝：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印心鸟鞋业
有限公司、浙江靓典鞋业有限公司、张仁达、黄高
武、黄学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174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3715号

林定州：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定光与被告林定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范围及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5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953号

张瑞华、陆金良、王丽飞、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瓯海支行与被告张瑞华、陆金良、王丽飞、浙江金盛
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195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950号

金晓、金邦寿、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
支行与被告金晓、金邦寿、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1950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687号

陈政：本院对原告周锡锋诉被告陈政、许益洁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326 民初 268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1128号

金德旭、施铮铮：本院对原告胡丕克诉被告金
德旭、施铮铮、陈熹、应虹、傅阳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326 民初 11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894号

金德旭、施铮铮：本院对原告郑顺贤诉被告金
德旭、施铮铮、陈熹、应虹、傅阳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326 民初 28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660号

林应煦：本院对原告卓佐庆诉被告林应煦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326 民初 26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3247号

童国政：本院对原告李万浅诉被告童国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326 民初 32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3254号

张小丹：本院对原告朱玲玲诉被告张小丹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326 民初 32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1037号

温州昆仑宝玉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薛树
光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26 民初 1037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温州昆仑宝玉石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后 5 日内支付原告薛树光工资款 34061
元。案件受理费 10 元，由温州昆仑宝玉石有限公
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7938号

周正浩、张少怀、张凯：本院受理原告杨劲诉被
告浙江苍建建设有限公司、周正浩及第三人张少怀、
张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 9 时 30 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8378号

磐安县山田工艺品厂、陈兆安：本院受理原告郭
智强诉被告磐安县山田工艺品厂、陈兆安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9日9时在
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5652号

卢成令、郑祝华、内蒙乌后旗阴山特种水泥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顾孟格诉被告卢成令、郑祝华、
第三人内蒙乌后旗阴山特种水泥有限公司债务转移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327民初565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叶晓勇、虞海萍、乐清市达尔克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
行与被告叶晓勇、虞海萍、马文斌、乐清达尔克工
程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47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678号

李燕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及周鑫妤、黄凯宇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13
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780号

柯海燕、叶林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诉你们及徐振宇、
陈淑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854号

杨德钊、黄秀秀、王天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
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
13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141号

傅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百展包装装潢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
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